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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東北區辦事處 函 

 

 
 

 

受文者：本區各教會、學生團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13日 
發文字號：真東北牧字第 115-003號 
速  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學生住宿申請表、教會住宿推薦表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通知花蓮學生團契招收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住宿報名事宜，請鼓勵

就讀花蓮市區學生報名住宿。 

說明：一、按『學生團契工作手冊』規定總會隸屬之學生團契，每學期需定期辦理招收住

宿生事宜。 

    二、招收名額：計招收弟兄 12 名，姊妹 12 名，合計 24 名。 

    三、招收對象、資格：(學生中心手冊 p18之一：入宿資格) 

      1、凡在花蓮市區就讀國中、高中之主內學生。 

      2、慕道者報名須知： 

      （1）慕道學生須確實在教會聚會慕道中(由所屬教會證明) 

      （2）慕道學生父母或祖(外)父母至少有一方是本會信徒。 

      （3）已逾越男女關係而犯罪或已遭全國任何一間學生團契退宿者，不得報名。 

      （4）曾在學生團契辦理離宿(非退宿)，須隔一學期始可再申請。 

    四、報名手續： 

      1、學生或家長向所屬教會總務股索取「住宿申請表」、「學生團契住宿切結保證

書」，填寫完申請表完繳回職務會，經職務會審核確實填寫「學生團契住宿推

薦表」，簽章並蓋上教會關防，三份表格均須確實填寫，填寫不確實均不受理。 

      2、由教會統一寄交學生團契，由「學生中心管理委員會」審核，審核通過後簽

署「住宿審查意見表」，即通知學生入宿。 

      3、住宿申請人、監護人及教會保證人請簽名蓋章，以示負責。 

     

地址：970 花蓮市延平街 163 號  
承辦人：勞翕.屋敏 弟兄 0928-570263 
電話：(03)834-4232  傳真：(03)835-5505 
信箱：northeast431@gmail.com 



 

五、報名截止：即日起至 115年 2 月 11日(三)前截止，於 2月 12 日(四)進行審查，

因故未在截止日期前報名者，也請在職務會審查通過後於 2月 20日通知學生

團契輔導主任，由管委會追加審查並另行通知。 

六、請教會負責人或駐牧傳道將學生信仰、行為及家庭狀況據實寫在申請表上，作

為團契輔導主任管理之參考。 

    七、學生團契於 115 年 2月 13 日(五)前先行電話通知，並寄發入宿通知單，請詳閱

通知單內容並且遵照各事項，以利學生順利入宿。 

 

 

附件：一、花蓮團契住宿申請表(申請人填寫) 

      二、學生團契住宿推薦表(職務會填報) 

  三、住宿切結保證書(申請人、家長、教會代表填寫) 

 

 

 

正本：本區各教會、學生團契 
副本：教牧處、傳道者、區負責人 

 

 

 

 

 

簽
閱 

教務/宣道/教育負責人 總務負責人 財務負責人 長執 傳道 

     

收文 

辦理 

 年   月   日 

 承辦者： 字第   號 



真耶穌教會花蓮學生團契 

114學年 2 學期 

學生住宿申請書 (本表由申請學生或家長填寫) 

申請日期  入住日期  

貼照片 

(可免貼)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身高 cm 體重 kg 血型  出身地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戶籍地址 

 
聯
絡
方
式 

行動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緊急 

連絡人 

 地

址 

 緊急連絡 

電話： 

信

仰

事

工 

所屬教會 

 

水洗日期 

□已洗 

□未洗 靈洗日期 

□已洗 

□未洗 

曾任事工 

□翻譯 □司琴 □宗教教育教員 □清掃□接待□訪問 □炊事  

□領詩 □螢幕放映、音控 □唱詩班 □美工、海報設計□倒垃圾 

□聚會安排表打字 □其他(                       ) 

家

庭 

稱謂 姓名 年齡 信仰 職業 

父  □______歲  □歿 □信  □否  

母  □______歲  □歿 □信  □否  

  □______歲  □歿 □信  □否  

  □______歲  □歿 □信  □否  

  □______歲  □歿 □信  □否  

  □______歲  □歿 □信  □否  

*本人以上填寫之資料均為真實，並可接受查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監護人簽章： 

*申請書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謝謝。 



真耶穌教會花蓮學生團契 

114學年 2 學期 

                教會住宿推薦書  (本表由申請職務會填寫) 

推薦日期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原屬教會  水洗日期  靈洗日期  

原屬教會駐牧傳道及負責人具體平述 

信仰狀況： 家庭經濟： 

品德表現： 其他記事： 

原 屬 教 會 職 務 人 員 推 薦 簽 章 
教牧股 宣道股 教育股 事務股 資訊股 會計股 出納股 長執 傳道 

         

職務會開會決議審查結果：     此致 

花蓮學生團契： 

 

 

 

 

 

    ________________教會(請蓋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推薦書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謝謝。 



真耶穌教會花蓮學生團契住宿切結保證書 

本人            （□已受洗或□慕道者）原屬           教會，現就讀                        

（學校、年級），擬自 114學年度下學期就學期間（二月至六月），向本會花蓮學生團

契申請： 

□新住宿 

□續住宿 

 

本人願於住宿學生團契期間，砥礪心智、進德修業、敬老慈幼、敦睦同儕、建立品行、

培養純正堅貞信仰；且殷勤侍奉、聚會禱告、查考聖經、學習真理，以期增長靈德、

靈智、靈力、靈命，結出聖靈佳果；並恪守本會教規和團契住宿規定及一切管理規章、

與附文所載有關退宿規定事宜。若有違犯，本人願接受團契管理委員會裁予之懲處，

深自惕省。 

 

 

 

切  結  人：               （簽章） 

家屬保證人：               （簽章） 

教會保證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